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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次
	標題
	說            明

	1
	類型
	未實際搭乘交通工具而申報請領差旅費案。

	2
	案情概述
	A機關○員擔任組長職務，負責綜合管理及調查業務，時有奉派出差洽商、開會、督導業務等事宜，○員基於自己對於相關差旅費用之認知，誤解機關差旅費規定，認為連續2日之出差雖未有住宿之事實，不需檢據仍可申領半額之住宿費，因此申報臺鐵○○號北高車程來回車資(新臺幣1,686元)比住宿費(簡任人員為1,800元)便宜，在未實際搭乘交通工具情況下，而申報請領差旅費11,736元涉有詐欺取財罪；案經○○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有期徒貳年、緩刑參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10萬元。 

	3
	風險評估
	(1) 法紀觀念薄弱：
案發當時有關請領出差、加班、值班、通勤等費用，雖無強制規定全部項目均應檢附單據或提供相關具體事證始能申請或核銷，惟該公務員對於法令主觀認知錯誤，明知無差勤事實，仍取巧申報請領相關費用。
(2)法規未臻完備：
按規定略以，出差地區與其居住地相同，連續差程分別於當日報支來回交通費，而差假當日皆按當天來回火車票之價格報支交通費，交通費若以火車票價報支，毋須檢據；爰是否有實際搭乘火車於當日往返，以案發當時規定(申請人毋須檢據)，實難以具體佐證。
(3)內部控制漏洞：
案發當時，相關檢核單位，未詳查○員連續兩日出差臺北高雄往返○○號，分別申報請領等異常情形，以致○員主觀認為其並無違法。

	4
	防治措施
	(1) 辦理案例教育強化宣導。
(2) 推動「廉政風險顧慮人員提列與定期考核作業原則」。
(3) 加強人事、主(會)計機構橫向聯繫功能，以落實審核員工之申請差旅費是否異常；政風機構則應主動針對異常案件調卷研析，俾機先防杜違失情事發生。

	5
	參考法令
	(1)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2)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1點第1項規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員工，因公奉派出差旅費，依本要點辦理。
(3) 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 
(4)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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